检查标准

	序号
	行政检查事项名称
	检查标准

	



1
	



执法主体与事项管理规范

	完成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梳理，经司法行政部门确认并公示，不存在无资格主体实施检查的情况。严格落实执法事项清单制度，认领并公布行政检查事项23项，均有明确法律依据，未发现超清单检查行为。执法人员全部持证上岗，无辅助人员单独执法现象。

	


2
	


检查标准与方式优化

	[bookmark: _GoBack]参照省级行业标准，制定本单位行政检查标准细则，明确检查流程、判定依据和裁量基准，并向社会公布。大力推行非现场检查，通过信息共享、线上核查等方式完成检查；对确需现场检查的，严格控制人员数量，同一企业年度检查频次均控制在规定上限内。

	


33
	


检查统筹与程序规范

	深入推进“综合查一次”改革，将涉及企业的安全生产、资质核查等多项检查合并开展，联合检查次数同比增加，企业迎检负担显著减轻。严格执行检查审批程序，所有现场检查均经单位负责人批准，出具检查通知书并出示执法证件，制作规范笔录，检查结果均在3个工作日内告知企业。


	
	
	




